
管理信托(管理信托财产的三种模式)

热点研究

信托业务新分类对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业务的影响

近期，信托公司收到了《关于开展调整信托业务试分类的通知》以及所附的信托公
司信托业务分类释义。与之前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新的信托业务分类对资产服务信
托中的财富管理服务信托进行了丰富与细化，提出了家庭服务信托、其他个人财富
管理信托、企业及其他组织财富管理信托等类别。从信托公司的经营管理角度来看
，这些新的分类将产生深刻长远的影响。

引导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业务重心向“配置”转型

长期以来，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业务的重心是“销售”，即以资产端形成的各类信托
产品为核心，向个人或机构投资者募集资金。特别是2007年新两规实施、信托公司
换发新的金融许可证以来，伴随宏观经济增长、基础产业与房地产等行业的快速发
展，构建各类信托产品、发挥投融资功能成为信托业务的重点所在，这也是信托公
司从信托业务获得收入的重要来源。而财富管理业务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信托产品的
销售，实质是围绕资产端的资金募集行为。自2012年起，信托公司开始探索家族信
托、保险金信托等围绕客户需求开展的财富管理业务，但到目前为止规模仍较为有
限，根据中国信托登记有限公司的数据，2022年上半年，家族信托初始登记规模存
量为4390亿元，且公司之间发展差异巨大，尚未成为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业务的主流
。

信托业务新分类中对财富管理服务信托业务划分成了7个子类别，在征求意见稿中
家族信托、保险金信托、特殊需要信托、遗嘱信托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家庭服务信
托、其他个人财富管理信托、企业及其他组织财富管理信托的明确规定，这将对信
托公司财富管理业务未来发展的重心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引导财富管理实现从“
销售”到“配置”的转型。尤其是家庭服务信托，初始财产门槛低至100万元，配
置底层资产为标品的公募基金或信托产品，期限不低于5年，这不仅极大地扩大了
以“配置”为核心的财富管理信托的服务范围，而且与信托公司大力发展的以标品
为投资标的的资产管理信托业务将会形成紧密衔接，还能突破信托公司自身产品局
限、全市场进行资产配置。在家庭服务信托以“配置”为核心的业务模式带动下，
信托公司在家族信托、其他个人财富管理信托、企业及其他组织财富管理信托业务
中的资产配置功能也将进一步加强，通过“配置”还可以替代一部分产品“销售”
功能。因此，未来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业务将会形成以“配置”为重心、“配置为主
、销售为辅”的格局。

推动信托公司发挥财富管理的综合服务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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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金融机构开展的财富管理业务相比，信托公司的财富管理业务依托于信托制
度在财产转移和财产管理等方面的优势，除了传统的财富保值增值功能，还能够发
挥资产隔离、财富传承、合理分配、公益慈善以及满足特定人群的特殊需求等多种
功能，更能够满足客户与财富相关的各类需求，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在信托业
务新分类之前信托公司持续开展的家族信托、保险金信托、特殊需要信托等业务，
已经体现出这种综合服务优势，但由于家族信托门槛较高、保险金信托财产类型特
定等因素，这种财富管理的综合服务优势并未充分发挥出来。

信托业务新分类提出的家庭服务信托、其他个人财富管理信托、企业及其他组织财
富管理信托等业务，可以更好地推动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业务发挥综合服务优势。其
中，家庭服务信托明确信托公司要提供风险隔离、财富保护和分配等服务；其他个
人财富管理信托明确信托公司要提供财产保护和管理服务；企业及其他组织财富管
理信托明确信托公司要提供综合财务规划、特定资产处置、薪酬福利管理等信托服
务。对客户而言，初始财产门槛较低的家庭服务信托除了保值增值的功能之外，也
可以获得多种类型的综合受托服务；其他个人、企业以及其他组织的财富管理服务
虽然门槛较高，但受托服务的内容也更加广泛。因此，未来在财富管理市场中，财
富管理信托业务的综合服务优势更为明显，其综合服务功能具有广阔的发挥空间。

提升财富管理业务对信托公司的价值贡献

由于财富管理业务长期以“销售”产品为主，其对信托公司的价值贡献主要体现在
资金募集，而在规模和业务收入方面的贡献较为有限。家族信托、保险金信托虽然
在规模方面有一定贡献，但从信托行业整体来看，其占信托资产总规模的比重仍然
较小，且信托报酬率普遍较低，目前仍无法替代传统信托业务对信托公司的规模和
收入贡献。

新分类下的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业务对信托公司经营管理的价值贡献将更为突出。一
是从规模来看，未来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业务规模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例如：家庭
服务信托门槛更加适用于中产家庭的财富保值增值与分配传承需求，以及适用于未
来投资者对传统非标融资类信托产品转向标品信托等资产管理信托产品投资的需求
；其他个人财富管理信托的初始财产门槛为600万元，且可以设立为自益信托，比
家族信托的市场空间更为广泛；企业及其他组织财富管理信托虽然规定了1000万元
的初始财产要求，但其他方面的服务功能更为广泛，预计也将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因此，未来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业务规模增长潜力巨大，可以为信托公司形成可观
的规模贡献。

二是从收入来看，随着财富管理业务未来规模的扩大、期限的延长以及服务内容的
多样，其产生的业务收入将会对信托公司形成更多的贡献。传统以销售为导向的财
富管理业务，产品的存续期限整体偏短，而以配置与服务为导向的财富管理业务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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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限较长，即便是100万元初始财产的家庭服务信托，期限也不能低于5年；家族
信托、保险金信托等业务的信托期限更长；长期限的财富管理业务的信托业务收入
将会形成“滚雪球”效应。此外，受托管理服务内容的多样化，也将帮助信托公司
不断提升财富管理业务的信托报酬，通过高质量的服务获得更多业务收入。

值得关注的是，新分类下的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业务以“配置”为重心，可以摆脱传
统的产品销售模式对信托公司自身产品线的依赖，可以在全市场范围内为客户配置
产品。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信托公司的财富管理业务完全可以单独成为重要的业
务条线，为信托公司贡献长期、持续、较为稳定的规模和收入。

加快信托公司对财富管理业务的能力建设

一是产品设计能力。新分类下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业务被划分成了7个子类别，这就
要求信托公司根据每一类业务的特点分别设计产品模式与方案。在传统以销售为主
的财富管理模式下，产品主要由资产端的业务部门负责；而在以配置为主附加服务
的财富管理模式下，财富管理业务部门需要具备独立的产品设计能力。一方面要实
现产品的标准化、流程化，从而实现业务规模的快速提升；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特定
产品的个性化，从而满足不同客户对财富管理的需求。

二是资产配置能力。信托公司的财富管理业务需要以客户为中心，建立资产配置体
系，其核心是全市场资产的选择能力与风险控制能力。从资产选择来看，信托公司
需要依托专业的投研能力，对不同类别的资产建立相应的选择标准，同时根据大类
资产的变化构建组合策略。从风险控制来看，需要借助金融科技手段，加强对客户
资产的净值化管理，根据组合策略做好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

三是客户服务能力。信托公司要围绕未来财富管理的需要，一方面提升财富管理人
员的专业能力与水平，在财产保护、财富传承、财产安排等方面为客户出具专业方
案，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另一方面要搭建更加完善的客户服务生态，与专业律师
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其他服务机构建立紧密联系，为高质量服务打下坚实基
础。

四是整合内部资源。面对从销售到配置的变化，信托公司的财富管理业务体系与资
产端业务部门的关系也在发生转变，财务管理业务组织体系也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
。信托公司不仅要统筹财富管理业务条线与资产端业务条线的关系，从为客户配置
资产的角度搭建两者的协同机制；而且要根据财富管理业务的新内涵，丰富财富管
理业务条线，优化专业人员配置，在资产配置、专业服务方面加强组织与人员的支
持。

本文源自金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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